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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浦区教育系统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公推直选工作程序

阶段 基本程序 主要内容及要求 备  注

1.基层党组织上报
换届选举请示及公
推直选实施方案
（任期届满前 2 个
月内）

本届委员会形成换届选举请示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下届委员会委员、书记、副书记名额、候选人
酝酿提名办法、选举形式、时间等；
制定公推直选实施方案，主要内容包括：换届
选举的指导思想、原则、时间节点、基本步骤，
以及下届委员会领导班子任职条件、职数、结
构要求等。
请示及方案一并报教育党工委审核备案。

附件 1：《关于换届选举
的请示》
附件 2：《中共××支部
委员会换届选举公推直
选实施方案》
相关材料送教育党建服
务中心（金陵中路 191号
203室） 10月 22日完成

2.延期换届的基层
党组织上报延期换
届请示

如确需延期换届，由本届委员会形成延期换届
请示，报教育党工委批准。

附件 3：《关于延期换届
的请示》

3.成立公推直选工
作领导小组

成立公推直选工作领导小组，在本届委员会领
导下开展工作，书记为公推直选工作的负责人。
小组成员一般由本届总支（支部）委员代表、
普通党员和群众代表组成，一般为 3-7人。

实施方案里，10 月 22 日
完成

4.做好宣传发动工
作

采取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公推直选的意义和方
法，动员广大党员和群众积极参与。

11月 8日支委会、11月 9
日党员大会宣传

准备
阶段

5.准备相关文件材
料

做好换届选举相关文件材料的准备工作，包括
《党组织工作报告》、《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
情况报告》、以及有关通知、公告、会议材料
等。

1.公布公推候选人
办法

将新一届委员会班子成员的结构职数要求、任
职条件、候选人推荐范围、推荐办法等，在一
定范围内进行公布。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。

附件 4：《关于公推候选
人办法的公告》
公示时间：11 月 29 日-12
月 3 日

2.组织开展公推

党员推荐：党员推荐以党员大会的形式进行，
与会正式党员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，在公开
推荐范围内直接推荐委员、书记、副书记人选；
群众推荐：组织部分群众代表（不少于 30人）
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，在公开推荐范围内直
接推荐委员、书记、副书记人选。参与推荐的
群众代表一定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；
个人自荐：凡符合条件的正式党员均可填写
《个人自荐表》进行自荐；
组织推荐：组织推荐应与党员推荐、群众推荐、
个人自荐相结合，在推荐人选的资格审查、候
选人初步人选的确定及考察、候选人预备及正
式人选的确定过程中予以体现。

附件 5：《党员推荐表》
附件 6：《群众推荐表》
附件 7：《个人自荐表》

公开推荐时间：11 月 29
日—12 月 13 日，12 月 7
日上午党员大会进行集
中党员推荐和群众推荐

公推
阶段

11 月
29 日-
12 月
13 日

3.产生推荐人选并
进行资格审查

本届委员会对党员、群众推荐和个人自荐的委
员、书记、副书记人选进行汇总，根据公推直
选的职位要求和条件进行资格审查，遴选出大
于 40%差额比例的推荐人选。

12月 7日下午 3:30 支委
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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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推
阶段

4.产生候选人初步
人选

由本届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或扩大会议，在确
保班子结构的前提下，按应选人数的 40%差额
比例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，列为考察对象，并
报教育党工委审核备案。（必要时，还可以再
次组织党员和群众，对通过资格审查的人选进
行民主推荐，并根据党员和群众民主推荐得票
数的多少，在确保班子结构的前提下，按 40%
差额比例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，列为考察对
象。）
如推荐人选不超过 40%的差额比例，在确保班
子结构的前提下，可以直接召开本届委员会全
体会议，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。

附件 8：《关于候选人初
步人选的报告》12 月 7 日
上报

附件 9：《关于候选人初
步人选的公告》公示时间：
12 月 7 日-12 月 13 日

1.对候选人初步人
选进行考察

党工委或基层单位选举工作领导小组，对候选
人初步人选进行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方面的综
合考察，并在其周围的党员和群众中进行民意
调查、民主测评。

12 月 14 日-15 日

考察
阶段

2.确定候选人预备
人选

根据初步人选的考察结果，本届委员会召开全
体会议或扩大会议，按照 20%的差额比例确定
候选人预备人选（必要时可再次在一定范围内
进行民主推荐），并报教育党工委审批。

附件 10：《关于候选人预
备人选的报告》 12月 15
日支委会及结果上报，等
党工委通知。

1.对候选人预备人
选进行公示

在本单位范围内，对经教育党工委审批通过的
候选人预备人选进行公示。公示时间为 5 个工
作日

附件 11：《关于候选人预
备人选的公告》

公示
阶段

2.确定正式候选人
公示期内有意见的，公推直选工作领导小组应
及时进行调查核实，并报区教育党工委。经公
示后确认无意见的，确定为正式候选人。 

1.召开党员大会进
行直选

本届委员会主持召开全体党员大会，并邀请部
分群众代表参加。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超过应
到会人数的五分之四，大会方能举行。
大会程序：清点人数，作工作报告，通过选举
办法，介绍候选人情况，分发、填写选票，投
票等。与会党员进行正式投票选举后，应当场
计票并公布选举结果。

附件 12-20：选举大会相
关材料

选举
阶段

2.上报和公告选举
结果

选举结束后，应将党员大会选举结果报教育党
工委审批，经批准后将选举结果进行公告。

附件 21：《关于选举结果
的报告》
附件 22：《关于选举结果
的公告》


